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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：違法分批採購及驗收不實 
 
採購弊端發生時點 
■招標 □審標 □決標 □履約管理 ■驗收 □保固 

態樣 1.1：化整為零分批採購 

態樣 5.6：虛偽不實之文件辦理驗收 

 

項目 說明 

案情 

  某垃圾掩埋場場長，於任內採購近 20萬元數位電錶設備，意圖規避

「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」之適用，將採購案拆成兩筆 10

萬元以下案件，以小額採購方式向特定廠商採購；嗣廠商於履約過程交

付不實之驗收文件，機關首長及其下屬皆知情，惟仍同意辦理驗收合格。 

懲處
情形 

一、 機關人員經法院判決有罪： 

垃圾掩埋場場長共同犯貪污治罪條例之公務員對主管事務圖利

罪，處有期徒刑3年，禠奪公權2年；其下屬共同犯行使公務員登載

不實公文書罪，處有期徒刑1年，緩刑2年。 

二、 廠商人員經法院判決有罪： 

廠商負責人共同犯貪污治罪條例之對主管事務圖利罪，處有期徒刑

2年2月，禠奪公權2年。 

三、 廠商或機關依政府採購法令及個案契約可能涉及之責任： 

採購法第101條（行賄時點於108年5月22日以後者）、採購人員倫理

準則第12條及第13條。 

提報單位：企劃處 

 


